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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人公司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围绕两条基线展开。第一条基线为理论静态，

围绕公司社团理论的存与弃；第二条基线为实践动态，围绕一人公司投资者与债权人的利

益制衡。由此产生修法的两条路线，坚持现行公司法的特别规范模式，立法规制实质一人

公司，或者摒弃公司社团理论，不予一人公司特别义务，治理模式与普通公司无异。一人

公司九成以上人格否认率表明，现行《公司法》的特别规范模式事实上剥夺（限制）了投

资者有限责任，《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选择后者具有合理性。具体表现在：对一人

公司的设立限制，阻碍现实制度需求，违背公平竞争原则；法院在“法人格滥用推定”规

则适用中，过度倚重“财产混同”的形式标准，忽视债权人利益受损的实质要件，实践中

一人公司陷入难以“自证清白”的窘境。立法者认为，继续强化特别规范模式已无实际意

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并非静态的形式立法，而应回归司法的实践理性。这符合本轮降低公

司运营成本、增加制度选择、加强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修法宗旨，与世界通行做法一致。

但是，《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又回归现行法的股东“自证清白”规则，这会将一审

稿所做的努力付之阙如。毕竟，通过隔离股东财产鼓励社会创新，慎重揭开一人公司面纱，

这是一人公司的制度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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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底，全国一人公司约为 1 700 万家，一人公司的治理模式对创业公司、集团公司

的发展有着显著影响，因此，历次公司法修改，一人公司都是重头戏。2021 年 12 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迎来第六次修改，本轮修改对一人公司作出重大制度调整。公司设立人数不再强

调复数以上，从理念上摒弃传统的公司社团理论，不再将一人公司作为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一

种特殊类型，而与普通公司无异。 

鉴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股东的单一性以及股东有限责任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的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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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行《公司法》着重在投资主体的资格、公司章程、公司的设立登记和证照记载、法定外部

审计、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等方面作了特别规定，但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

一次审议稿）》（下称《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将此特别规定悉尽删去，作出如下规范调整：

（1）公司设立上，解除投资主体限制和身份公示要求，一人公司不予区分自然人股东与法人股东

（《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第 37 条），自然人股东不再受“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

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第 58 条）条

款限制，新增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第 93 条）。（2）公司治理上，股

东自治权保留，同时增加灵活性，一人公司可以不设股东会，股东作出公司决定时应书面签名或

盖章置备于公司（与《公司法》第 61 条相比，增加了公章要件）。该规则同时适用于一人有限责

任公司与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第 55、115 条）。（3）公司监督上，解

除法定外部审计的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 62 条），编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会计审计报

告不再作为一人公司的法定义务。（4）公司人格审查上，删去一人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特别规定

（《公司法》第 63 条），证明标准不再局限于“财产独立”，证明责任上解除股东“自证清白”的举

证责任倒置的强制性规定。同时，2022 年 12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

议稿）》（下称《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又将《公司法》第 63 条的股东“自证清白”规则回

归（《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第 23 条第 3 款），并且将适用对象扩展至一人股份有限公司。 

按照《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的立法说明，对标一人公司制度，本轮修改符合激发投资

者创业的积极性、控制投资者的市场风险、推动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修法宗旨。但大的修法变动，

立法者始终要考虑路径依赖和可能的实效预测。本文旨在对一人公司修法变动的正当性进行分析，

揭示立法者的修法意图，并对一人公司新的治理模式有所展望，这要结合一人公司在理论上、规

范上的两条分析基线以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所产生的问题来具体阐释、论述。 

一、一人公司的立法演进：两条分析基线 

一人公司在立法规范上存在两条分析基线。第一条基线围绕公司社团理论展开。一人公司在

我国立法实践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坚持公司社团理论，1993 年《公司法》不承认一人公

司；第二阶段，突破公司社团理论，一人公司为公司的特殊类型，2005 年《公司法修正案》有限

承认一人公司；第三阶段，摒弃公司社团理论，2021 年《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对一人公

司解除限制，一人公司与普通公司无异；第四阶段，2022 年《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回归

一人公司法人格滥用推定规则。第二条基线围绕公司股东利益与公司债权人利益制衡展开，立法

者始终在一人公司股东有限责任的制度保护与单一股东滥权行为引发的债权人保护间寻找现实利

益的 佳平衡。 

比较而言，第一条基线为理论静态，可以通过实体立法予以明确，因而研究结论较为清晰、

客观；第二条基线为实践动态，立法规范上能做的是基于当时环境、现实需求的历史走向进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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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尽可能地寻找利益共识，因而在研究结论上可能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影响。修法上，两条基线

交叉进行，大体为：1993 年《公司法》的不承认（不利于股东有限责任的制度保护）——2005 年

《公司法修正案》的有限承认（有利于债权人保护）——2021 年《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的

完全承认（有利于股东有限责任的制度保护）——2022 年《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的有限

承认（有利于债权人保护）。 

围绕公司社团理论的第一条基线，须从一人公司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在我国的立法实践展开。

公司社团理论源自脱胎于中世纪合伙制度的无限公司。
〔1〕无限公司从事的往往是短期交易，只

要约定的交易完成，商业组织就随之解散，并且公司股东需要以自己全部的财产对公司债务承

担无限责任。由此，无限公司存在两个制度缺陷：一是从公司经营的稳定性看，短期交易的商

业模式不利于公司长期稳定盈利的经营目标，有悖于商人越来越趋向于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

的预期；二是从责任承担看，当公司因经营不善或其他不可控原因导致破产时，公司的赔偿责任

有可能会追及股东的公司外财产，将导致投资者的个人财产遭受巨大风险。
〔2〕为了提高资本聚集

效率，分散投资风险，投资者 佳选择便是以分享利润为代价寻找合作伙伴转移部分风险，由此

近代公司股东复数的社团性特征显现。进一步，复数投资者分散风险的长效机制激励着投资者从事

商业活动并有效增强组织信誉，促使股东有限责任发展，逐步演变出了现代公司 普遍的模式——

有限公司。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一切真正现代意义的公司皆从独立责任而非独立人格开端”。
〔3〕

有限公司的制度设计又为后来单个投资者的商业组织所借鉴，直接催化了一人公司的产生。
〔4〕 

通过考察不难发现，公司制度自中世纪产生以来就一直以成员复数的形式存在。成员复数功

能在于增强组织实力、抵御债务风险，使得公司非常适合作为中等以上营业规模企业的组织形式，

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如此，在一定层面上可以说公司脱胎于社团。
〔5〕由此，大陆法系传统的公司法

人格理论在构造上坚持公司社团理论，认为公司是一种团体性质的法人，由复数以上的成员组

成。
〔6〕公司设立与公司社团属性形成天然关系，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须以公司股东复数为前提

条件，并以此区别于个人商业组织。
〔7〕承继传统，我国 1993 年《公司法》亦坚持公司社团理论，

对公司设立人数作出二人以上明确规定，一人公司非实践特例所需，不得设立。彼时的实践特例

均为特定历史因素作用的政策性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独资公司。国有独资公司是国家

                                                        
〔1〕 当时是否采用“无限公司”的名称根据现有资料无法判断，但在股份公司之前的确存在过许多不享有之后所谓的有限责任特

权的贸易性公司，这里无限公司的表达应为普通合伙制企业，例如汉萨同盟的康曼达、索赛特等商业组织，均被认为是无限公司的雏形。

参见赵吟：《公司法律形态演进的动力机制》，载《北方法学》2015 年第 4 期，第 97 页。 

〔2〕［英］E.E.里奇、［英］C.H.威尔逊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高德步译，经济科学出版

社 2002 年版，第 404 页。 

〔3〕 虞政平：《股东有限责任：现代公司法律之基石》，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0 页。 

〔4〕 雷兴虎：《现代西方国家公司法的发展趋势与中国公司法的选择》，载《法学评论》1998 年第 4 期，第 56 − 57 页。 

〔5〕 Paul L. Davies, Introduction to Company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0. 

〔6〕 施天涛：《公司法论》（第 2 版），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 页。 

〔7〕 郑玉波：《商事法》，台湾“大中国图书公司”1998 年版，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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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出资，由各级国资委代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一种特别类型的一人公司，是我国《公司法》专

为国企公司化改制而“量身定制”的制度选择
〔8〕；外商独资公司是为了扩大对外经济合作与技术

交流，契合外资企业法，允许外商在中国设立的代理人公司。 

立法上可以排斥形式一人公司，但实质一人公司仍大量存在。一方面，资本雄厚的集团公司

为获得更高的市场地位、扩大经营范围有设立全资子公司的需求；另一方面，具备投资机会的自

然人投资者有通过有限责任控制投资风险的需求。由此，“拉人入伙”凑足法定股东人数的规避行

为普遍存在，即形式上为复数社团法人而实质上为仅承担有限责任的一人公司。这引发了学者对

公司与社团关系的重新思考，“一人公司的客观表征之单一股东足以说明其欠缺社团性”
〔9〕，并产

生了四种学说
〔10〕，甚至促进了“公司契约理论”

〔11〕的发展。在突破和否认公司社团理论趋势下，

各国立法渐次承认一人公司并赋予法人格，形成判例“揭开公司面纱”，来矫正一人公司之弊害对

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的扭曲。
〔12〕1897 年英国 Salomon 案标志着实质一人公司在判例法上得到

确认，并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公司依法设立即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即使公司股份实质上持于

一位股东之手，也是如此”。
〔13〕 早以成文法形式肯定一人公司法律地位的是列支敦士登 1925 年

的《关于自然人与公司的法律》，该法明确规定由单个自然人或者单个法人设立的一人公司，包括

设立阶段与存续期间。
〔14〕此后，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各国和地区应实践的需要逐渐对设立及存续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及存续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给予不同程度的法律承认。 

我国《公司法》2005 年修正案对公司社团理论有所突破，但仍坚持一人公司仅为例外，专设

单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承认由一个自然人、法人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一

重大立法变化的根据主要有三：（1）鼓励投资创业，满足个人创业的需求；（2）尊重一人公司客

观存在的事实，有利于立法规制现实存在的一人公司；（3）与一人公司的国际立法趋势接轨。
〔15〕

接着，因足额缴纳 低注册资本的规定过于严格、不利于一人公司的发展，2013 年修正案取消一

                                                        
〔8〕 李建伟：《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在一人公司的适用——以〈公司法〉第 64 条为中心》，载《求是学刊》2009 年第 3 期，第 79

页。另外，国有独资公司毕竟不同于普通的一人公司，其 终出资人不是自然人或一般意义上的法人，而是国家。国有独资公司的股东

代理人（各级国资委受本级政府之托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权）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严重侵害债权人利益的，应该与其他

公司的股东一样适用法人格否认规则被追究连带责任，并无豁免适用法人格否认规则的特权。参见李建伟：《国有独资公司前沿问题研

究》，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 页。 

〔9〕 赵吟：《论传统公司社团理论之修正》，载《开发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57 页。 

〔10〕 分别是法人拟制说、股份社团说、潜在社团说、特别财产说。当前占主导的为特别财产说，主张把一人公司的财产作为用于

营业的特别财产给予法律上的认可，承认一人公司是一个能够在法律上独立承担责任的单位。参见赵德枢：《一人公司详论》，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6 − 227 页。 

〔11〕 公司契约理论将公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认为公司完全由当事人之间的一系列协议所构成，公司只不过是一系列契约

安排的纽结（nexus），当事人有权对诸如公司治理等问题进行自主安排。Frank H. Easter Brook & Daniel R. Fischel,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3. 

〔12〕 朱慈蕴：《一人公司对传统公司法的冲击》，载《中国法学》2002 年第 1 期，第 108 页。 

〔13〕 L. C. B. Gower et al.,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4th ed.), Stevens & Sons, 1979, p. 97 − 98. 

〔14〕 赵德枢：《一人公司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 页。 

〔15〕 李建伟：《公司法学》（第 5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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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司的法定资本制。
〔16〕结合本次公司法修订草案，立法者的态度十分明晰，于公司法摒弃公司

社团理论，一人公司与普通公司无异。 

第二条基线围绕一人公司投资者与公司债权人间的利益制衡，须从一人公司的制度优势与制

度风险展开。一人公司推动着公司基础理论进步，使之更加符合现实需求，突出的制度优势在于

推动中小企业、集团公司的繁荣发展，具体在于：一人公司之于内部，提高公司运行效率，减少

内耗。普通公司由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极易导致股东间权谋斗争、相互推诿，从而阻碍公司

效率，而一人公司内部决策相对灵活，减少了协调、开会、争论、表决等程序成本，更加符合企

业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的要求。一人公司之于外部，有限责任确立使股东与公司资产分

割，这可以有效防范外部交易人带来的意外风险，减少投资者经营亏损扩大的担忧，调动市场参

与积极性。
〔17〕一人公司之于集团公司，有助于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公司治理能力。一人公司之

于高科技、高风险的新兴中小企业，作为企业简易模式，无疑是其首选的理想组织形态。因此，

一人公司于民，有助于自主创业，激活民间创新力；一人公司于国，有助于拉动内需，减缓就

业压力。 

但是，一人公司的制度风险同样不可低估。一人公司结构简单、决策单一、股东独享利润的

运作模式，模糊了公司与股东的界限。若公司未建立有效的制衡与监督机制，极易使公司沦为单

一股东的工具或躯壳，严重损害公司与债权人利益，如将公司财产挪作私用，自我巨额利润分配，

以公司的名义自我交易、担保或借贷甚至行欺诈之事逃避法定义务、契约义务或侵权责任。
〔18〕诚

如学者所言：“一人公司因无其他股东可以牵制单一股东，更易发生滥用有限责任原则的现象。”
〔19〕

因此，公司法针对股权多元的普通公司所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难以对一人公司产生实效，“一人公

司治理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债权人”。
〔20〕我国 2005 年《公司法修正案》同时在一人公司的设立、资

本、治理、监督、人格独立上作出事前和事后的规制机制，主要目的正在于控制单一股东的滥权

行为，加强债权人保护。从目前的运行状况来看，围绕公司股东利益与债权人利益的制衡，司法

实践中存在以下几个难题。 

（1） 一人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适用标准与证明难度。由于我国《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与第

63 条确立了一人公司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的一般规则与特殊规则，导致实践中人格否认的标

准与证明责任分配出现解释论上的分歧（下文将详论）。 

（2） 一人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一人公司的债权人保护往往涉及公司对外担保问题，对此，

效力肯定者认为：一人公司不存在《公司法》第 16条回避决议规定的情形，因而无须遵守此规定
〔21〕；

                                                        
〔16〕 黄惠萍：《我国一人公司法律规制的缺陷与完善》，载《经济导刊》2009 年第 7 期，第 49 页 

〔17〕 沈贵明：《模式、理念与规范——评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规制》，载《法学》2006 年第 11 期，第 48 页。 

〔18〕 周延：《论一人公司利弊分析及其立法思考》，载《学术论坛》2003 年第 3 期，第 43 页。 

〔19〕 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与一人公司的规制》，载《法学评论》1998 年第 5 期，第 60 页。 

〔20〕 李建伟：《公司法学》（第 5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3 页。 

〔21〕 范佳慧：《论一人公司关联担保的效力》，载《法学论坛》2021 年第 2 期，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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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 16 条在立法时旨在保护中小股东，并未考虑股东为一人的情形，属于“立法漏洞”。
〔22〕

效力否定者认为：按照《公司法》第 16 条，股东担保必须通过股东会决议，而一人公司不能形成

有效股东会决议；对外担保行为涉及公司财产处分，尤其是公司为股东担保，极易导致人格混同。

目前达成的共识是，由于一人公司对外担保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重要途径，在不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应肯定其对外担保协议效力。
〔23〕 

（3） 一人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后，对公司债务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对此问题，现行法律没有明

确规定，实践中存在争议，但其实质仍可能是单一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按照 高

人民法院观点，应结合《公司法》第 63 条，如果一人公司出现财产混同，该一人公司股东转让股

权后，其连带责任不因股权转让而消灭；但如果该股东能够证明其作为一人公司股东持股期间的

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则无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4〕 

（4） 实质一人公司的认定。实质一人公司的产生方式是，为规避自然人股东“计划生育”限

制以及形式为一人公司的法定义务（如公司的会计标准记账义务、人格独立举证责任等），投资者

邀请挂名股东（往往是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亲属成员）凑足公司的法定 低股东数，成立

有限公司。实践中对此隐名或挂名的规避行为，使法院对一人公司的认定产生很大影响。 

（5） 一人公司涉刑争议问题。由一人公司股东为逃避债务，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转移公司财产，

侵害债权人利益而引发的刑事案件不在少数。例如，一人公司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行为能否

认定为职务侵占？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将该财产混同现象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应根据财产混同情

况以及公司经营状况区别处理，通常可以通过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来予以救济，无须以犯罪论处。

作为例外，当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时，股东为逃避债务，转移公司财产，符合非法占有目的的构成

要件，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
〔25〕目前的研究成果是，根据公司犯罪的成立要件，单个自然人股东

的一人公司因为不符合“公司意志”要件的要求，因此不能将其犯罪行为作为公司犯罪处理，而

应当追究相应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26〕 

二、一人公司的司法驱动：人格否认率畸高 

一人公司模式在理论、规范上可清晰表达，但实践中却极难认定，面对公司债权人，一人公

司的股东实际上比普通公司的股东承担更高的连带责任风险。从美国公司法判例来看，公司法人

                                                        
〔22〕 杨青贵：《刍议一人公司为股东担保问题及其法律规制》，载《理论月刊》2012 年第 11 期，第 117 页。 

〔23〕 李志刚等：《一人公司能否为股东提供担保：法理基础与制度设计》，载《人民司法》2019 年第 1 期，第 111 页。 

〔24〕 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 高法民申 3767 号。相关裁判观点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 01

民终 16310 号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 S630 号。 

〔25〕 聂昭伟：《个人与公司财产混同时职务侵占罪的认定》，载《人民司法（案例）》2018 年第 14 期，第 32 页；程伟：《一人公司

财产混同能否认定职务侵占》，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 年第 4 期，第 50 页。 

〔26〕 赵秉志、侯帅：《当代中国公司犯罪争议问题研讨》，载《现代法学》2014 年第 4 期，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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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否认规则主要适用于封闭公司尤其是一人公司。
〔27〕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在我国 2005 年实体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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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与公司人格混同的 边界地带，存在诸多制度难点问题，一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思维成本

较高，在认知上造成了共识的缺失。一方面，公司实际经营者的公司法制观念相对淡薄，经营规

范性、合规性普遍缺失，因此公司法人格滥用问题较为严重。在企业初创阶段，法律实务者并不

建议创业者采取一人公司形式，虽然一人有限公司理论上是有限责任，但操作起来却很难。公司

账户和个人账户之间即使出现过极少量的资金流动，也可能被判定为财产混同，一人有限公司的

股东就要为此承担连带责任。另一方面，法官在实际审判中先入为主地默认恶意股东滥用法人权

利的现象严重。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灵活适用需要裁判者对公司法具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功底，

加之《公司法》第 63 条举证规则的细则缺失，导致法官在裁判中主观性很大。若法官对一人公司

股东的有限责任持保守态度，为了规避自身的司法风险，更倾向于将面纱刺破。笔者对相关案例

的阅览和比较时，察觉这两方面的问题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明显。法官对于人格否认的主观倾

向，导致实践中可能的操作是，对一人公司股东简单的形式审查即判定人格否认，更甚者，可能

无须审判程序介入，通过执行程序即可人格否认， 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有此精神体现。
〔31〕 

（二）详论一人公司人格独立的司法证明 

一人公司人格否认率极高的司法现实更源于一人公司人格独立的证明难题。一人公司股东的

个人意志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意志，故在认定公司独立人格时，其股东负有维持公司财产

独立的严格义务。此严格义务与《公司法》第 63 条的举证倒置相契合，直接导致股东自证其“财

产独立”的难度极大。一人公司人格独立的证明问题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一人公司人格否认的证明标准降低，“人格混同”标准限缩为“财产混同”。《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确立的公司人格否认的一般规则有三个要件，即法人格滥用行为、逃避债务的目的、

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后果，可简述为行为要件与结果要件。
〔32〕因《公司法》第 63 条专属于一

人公司的人格否认特别规则，并直接指向“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证明标

准，按照文义解释，该标准囿于“财产混同”单一要件作为立论基础，直接免去第 20 条人格否认一

般规则的其他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将证明标准限缩为“财产混同”的行为要件，抛开举证责任倒

置不谈，这已实际降低了证明标准，与第 63 条产生了适用标准上的冲突。
〔33〕另外，“财产混同”的

自身标准也有问题，“公司财产不独立”的情形是复杂多样的，虽然其中的某些情形会损害公司债权

人的利益，但不是所有的情形都会造成这种损害。
〔34〕由此，正因为两套规则的证明标准不同，实践

中对于一人公司人格否认的证明标准已出现混合适用、选择适用、优先适用三种情况。 

                                                        
〔31〕 根据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0 条的规定，当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时，如果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公司股东又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

的，申请执行人有权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2〕 刘俊海：《论新公司法中的揭开法人面纱制度》，载赵旭东主编：《国际视野下公司法改革——公司法改革国际峰会论文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19 − 521 页。 

〔33〕 毛卫民：《一人公司“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的法理评析——兼论公司立法的价值抉择》，载《现代法学》2008 年第 3 期，第 163 页。 

〔34〕 毛卫民：《偏见·歧视·颠覆——我国〈公司法〉第 64 条之批判》，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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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混合适用。主要适用第 20 条第 3 款的人格否认标准，将第 63 条视作第 20 条第 3

款中行为要件的举证责任补充规则。例如在（2016） 高法民申 1055 号案件中， 高人民法院同

时适用二者，要求公司就“公司财产挪作股东他用”的行为要件与“公司无法及时清偿债权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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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第 63 条紧跟第 62 条之后，实践中均以第 62 条“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作为推定一人公司股东证明财产独立的关键标准。即认为，若一人公司

未提供审计报告，则推定股东未完成第 63 条规定的举证责任，无法证明其与公司财产独立，应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例如在（2016）苏民终 1237 号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明确指出“中炬石

化公司要证明其资产独立须依据该规定提交相关年度所编制的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并在股东

无法提供时直接认定股东应承担连带责任。笔者查阅诸多相关案例，法院支持一人公司人格否认

的判断依据基本围绕“审计报告”的证明标准，并大致分为三类：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未能提供

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提供了审计报告但仍不足以证明。
〔38〕这实际上是将实质标准“财产混同”

降格为“财务混同”的形式标准。 

以“审计报告”的有无、瑕疵与否判断人格否认与否简单明了、具有实操性，能够发挥同

案同判、类案类判的司法功能。但是，此形式证据的认定逻辑存在很大问题，过度倚重审计报

表将削弱甚至排斥其他人格证据，于公司一方，实质剥夺其证明财产独立的权利。公司违反第

62 条法定义务并不直接导致“财产混同”，股东仍可通过公司财务账簿或股东个人账户虽归公

司支配但未作他用、仅单次个人账户代收公司款项等其他事实情节来进一步证明公司财产独

立，法院应综合全案证据，对“是否发生财产混同”进行实质性判断。实践中亦有部分裁判者

与笔者持相同观点，例如 高人民法院在（2015）民申字第 2083 号案中认为，单纯的一两次

股东违反了公司的财务制度并不会必然导致财产混同。
〔39〕 高人民法院在此证据标准问题上态

度相对明晰，以“财产混同”的实质标准为审查重点，在《 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认为，

适用《公司法》第 63 条时应全面审查是否满足第 20 条第 3 款的要件，尤其重视结果要件，且

为适用该规则设置更高的阈值。
〔40〕从证据的证明力原理来看，因举证责任倒置，这种形式审查

有利于刺破公司面纱的债权人方，即便公司提供完整的财务报表，法院亦可能通过其他财产混

同的反证降低审计报告的证明力。在相关反证中，股东账户、关联公司账户和公司账户混用，

股东与公司在应收款和资金往来款上存在混乱，或关联公司混用公章这类反证尤其被法院重

视。例如在（2017）津民申 1037 号/1045 号案中，在股东提供了审计报告的情况下，天津市高

级人民法院依据此前存在以股东或者公司高级管理人个人账户流转公司款项的经营模式，认为

股东和公司不能证实其提供的账户明细已穷尽名下所有银行账户的款项流转情况，无法达到财

产独立的证明标准。又如在（2016）冀民再 172 号案中，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在股东提供了

审计报告但存在股东使用个人账户接收公司款项的情况时，判令股东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38〕 未提供审计报告导致法院判处人格否认案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民终 617 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 01 民终 5055 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豫民申 271 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5）辽民二终字第 00313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民二终字第 00223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

商外终字第 00057 号。提供了审计报告但仍不足以证明人格独立案件的具体情形分类在下文中予以展示。 

〔39〕 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 2083 号。 

〔40〕 应高峰诉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陈惠美其他合同纠纷案，载《 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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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一人公司人格否认的形式标准缺乏统一、明确的细则。“审计报告”作为“财务混同”的

形式标准，未提供审计报告即可径直认定财务混同，但即便提供了审计报告，亦不足以证明财产

独立。这通常包括以下情形：（1）仅提供了审计报告，无其他证据相佐
〔41〕；（2）审计报告是单方

委托形成的而否认其证明力
〔42〕；（3）存在股东账户和公司账户混用或公章混用

〔43〕；（4）不能提

供原始记账凭证/银行往来记录
〔44〕；（5）审计报告中存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或“无法

表示意见”
〔45〕；（6）审计报告反映的内容与主张事实相反

〔46〕；（7）审计报告反映的内容不具有关

联性
〔47〕；（8）审计报告未按照第 62 条规定时间作出或事后补救作出。

〔48〕 

四是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出现解释论上的分歧。第一种解释，举证责任归于公司方，就公

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负举证责任。第二种解释，区分不同情形，就债权人主张“财务混同”的

人格否认时，举证责任倒置于公司方，其他主张事由仍遵照《公司法》第 20 条规定，“谁主张谁

举证”。
〔49〕第三种解释，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结果要件并不能免除，债权人仍就“股东具有滥

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甚或其主观故意，以及自己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害”

负举证责任。
〔50〕虽然就法律适用标准恰当的统一共识尚未形成，但相较而言，因第一种解释简便

易操作，实践中大致沿此路径适用。因此，于一人公司股东而言，如何在诉讼中提供有效证据以

免于过重责任，维护一人公司财产独立，其解决方案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五是由于证明标准的差异，导致对形式一人公司的规避行为加剧。设立时一人公司的数量限

制并不影响存续中一人公司，甚至催生实质一人公司的大量存在。存续中一人公司为公司正常运

营所生，其设立时股东并非为一人，而由于股权转让、继承、赠与、夫妻同股、股东一方死亡等

                                                        
〔41〕 例如，“仅凭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认定一人公司与股东财产独立”。参见 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 高法民终 1093 号。

仅提交审计报告、未提交财务会计报告的，以“审计依据的真实性、完整性无法确定”为由，对审计报告的证明力不予认可。参见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民初 62 号 。 

〔42〕 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民申 3337 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民终 1621 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民再 50 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苏执复字第 00080 号、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民终 1511 号。 

〔43〕 例如，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津民申 1037 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津民申 1045 号、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冀民再 172 号。 

〔44〕 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苏民终 504 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苏民申 530 号。 

〔45〕 例如， 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 高法民再 318 号。 

〔46〕 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民终 218 号、 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 高法民再 318 号、山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晋民终字第 250 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豫民再 411 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16）皖民终 337 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皖民终 333 号。 

〔47〕 例如，从审计意见的结论看，此类审计报告仅能证明公司的财务报表制作符合规范，公允反映了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却无

法证明一人公司与股东财产是否相互独立。参见 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 高法民终 203 号。 

〔48〕 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民终 218 号、 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 高法民申 1537 号、

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 高法民终 1850 号。 

〔49〕 蒋大兴：《一人公司法人格否认之法律适用》，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 年第 6 期，第 16 页。 
〔50〕 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从法条跃入实践》，载《清华法学》2007 年第 2 期，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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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而致股东仅剩一人。例如归一性股份转让协议（转让或法人股东的收购合并等方式将公司股

权集中于某一个人名下）
〔51〕，其效力判定虽涉及现行公司法设立的 低人数要求，但并不影响股

权自由转让及登记的效力，学界通常认为转让协议有效成立并无障碍。
〔52〕实践中在实质一人公司

的认定中，公司“真正股东”有两种可能：一是作为公司实控人或实际出资人的隐名股东；二是

占公司账面股份绝对控制权的显名股东。在认定股东资格时，“真正股东”处隐名或显名状态无关

紧要，重要的是股东实际拥有的股权比例，对此，有学者根据“股权经营方式理论”从某一技术

指标的参数来衡量，提出当公司股东持有 95%～100%（不包括 100%）的股份时可以认定为实质

一人公司“真正股东”。
〔53〕这种客观指标的衡量方法，的确便于识别与执行，但仍然较易规避，实

质一人公司难以简单通过客观指标的形式审查方式予以明确。由此，在实质一人公司“真正股东”

的判断中，须综合考察股东与公司实控关系、股东与其他股东出资比例、公司收益或利润具体流

向、股东与公司交易相对人关系等，如查明公司是否为夫妻公司、家长式的家族企业。
〔54〕 高人

民法院亦表达类似观点，认为如果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过于悬殊，且股东之间存在近亲属关系，

除控股股东外其他股东从未参与过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则可以推定公司构成实质的一人公司。
〔55〕

但从立法技术来讲，以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判断该股东是否有避法的意图，又缺乏法律语言的精

准性与实操性，彼时立法者对实质一人公司不给出具体标准的缘由，可能正在于此。 

后，以一起一人公司典型案例的专家论证会为例，说明一人公司财产独立举证之困难程度，

几乎达到无可证明之地步。
〔56〕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3 民初 3505 号案中，债权人腾

讯公司为原告，三被告构成母、子、孙三层架构的一人公司，分别为聚力公司（母公司）、美生元

公司（子公司）、点我公司（孙公司）。案件事实为腾讯公司与点我公司签订广告服务费合同，点

我公司未支付价款，腾讯公司起诉要求点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聚力公司和美生元公司承担连带

责任。本案证据中，聚力公司为证明人格独立，分别向法院提交 2016—2019 年四个年度美生元公

司的审计报告，并提供聚力与美生元往来款情况专项审计报告。其中，专项审计报告第四项第 2

款明确载明：“聚力公司与相关子公司、孙公司均为独立法人主体，财务单独建账核算，双方往来

记载清晰，资金款项往来、垫付款项、诉讼代垫款项均在往来款科目挂账反映，并按银行同期贷

                                                        
〔51〕 案例参见柳经纬、黄洵：《导致股份归于一人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探讨——厦门鼓浪屿食品厂工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侵

权纠纷案评析》，载《理论与改革》2005 年第 4 期，第 116 − 119 页。 
〔52〕 蒋大兴：《公司法律报告》，中信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 − 12 页。 
〔53〕 据此理论，股权经营方式分为三种：少数股权经营方式，即一位股东拥有 49%以下的股权；多数股权经营方式，即一位股东

拥有公司 50%～94%的股权；独资经营方式，即一位股东拥有 95%～100%的股权。Phillip I. Blumberg, Limited Liability and Corporate 

Groups, 11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573, 625 (1986). 
〔54〕 在夫妻公司是否属于一人公司的问题上，法院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态度转变。法院突破了过去严格规范解释的态度，以夫妻财

产共同共有的特殊性质认为股东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从而认定夫妻公司属于实质的一人公司，可适用法人格否认的特别

规定，保护债权人权益。参见张伟、叶名怡：《离婚时夫妻所持公司股权分割问题研究》，载《法商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88 − 93 页。 
〔55〕 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64 − 165 页。 

〔56〕 本次专家论证会有曾参与起草、修改公司法的著名学者出席。因本案具有典型性，可说明本文观点，一人公司在理论及规范

上成立，实践中囿于举证责任，纾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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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利率互计利息。”另外，专项审计报告第四项“其他重要事项说明”第 1 款显示，在审计期间（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仅聚力公司向点我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就已经超过 1.68 亿元，

这说明，母公司聚力持续地为孙公司点我提供资金支持，此财务混同行为并未出现侵害点我公司、

美生元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据此，专家论证聚力公司并未利用子公司、孙公司的独立人格逃

避债务，人格独立应当成立，债务责任不应连带。但一审法院以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中存在“保留

意见”为由，得出“对美生元公司是否向审计机构完整提供审计资料及审计机构所作审计报告是

否能公允反映美生元公司财务状况产生合理怀疑”的结论，判决腾讯公司胜诉，聚力公司与美生

元公司同时适用人格否认制，承担连带责任。通过本案可以看出，即便公司股东已经充分履行了

提供“审计报告”的证明责任，但只要存在瑕疵，即可能被判定为财产混同。 

三、一人公司修改草案的学理评述 

公司法本轮修法总体而言，立法者对一人公司放弃事前与事中规制的构想，转换思路为：开

端上不设门槛限制；终端上实行“末位淘汰制”。本节对草案中一人公司的具体规范调整作出评述。 

（一）一人公司设立方面 

（1）《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解除自然人股东设立限制。按照现行《公司法》第 58 条的规

定，一个自然人只能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对于

法人设立一人公司，没有限制。立法者禁止单个自然人股东设立复数一人公司，意图在于避免一人公

司“近亲繁殖”所带来的逃避债务、抽逃资产、盲目投资等风险。但是，仅从一人公司设立的角度判

断是否是一人公司，这是不全面的也是缺乏可操作性的。对于目前大量存在的实质一人公司，现行《公

司法》既不予以禁止又不加以引导在司法实践中无异于徒增裁判难度，因为法官首先需要判断公司是

否为实质一人公司，这不利于一人公司在我国的长足发展。同时，该条款自身违反公平竞争原则，毕

竟法人股东比自然人股东多一项制度选择。因此，本轮公司法修改，立法者不对一人公司作出明确定

义，裁判者无须拘泥于形式，转而综合案情实质判断一人公司的股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取消身份公示。按照现行《公司法》第 59 条的规定，一人

有限责任公司应在公司营业执照中载明其独资性质。一般来讲，一人公司的信用基础要低于普通

公司，身份公示的目的在于对交易相对人的一种风险提示。按照现行《公司法》第 60 条的规定，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由股东制定，章程作为公司法律人格存在的法律基础，由股东负责正是对

交易相对人的事前信息公示，以作为风险提示的手段。这种身份公示规则与一人公司作为公司特

殊形式的公司社团理论相适应，随着本次立法对公司社团理论的摒弃，该规则亦将失去意义。 

（3）《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增设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立法者所说，“此举是为了实

现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与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相匹配”。
〔57〕立法者认为，公司设立时为一人有限责任

                                                        
〔57〕 昝秀丽：《公司法修订草案公布 控股股东和董监高责任更加明晰》，载《中国证券报》2021 年 12 月 27 日，第 A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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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若公司做大做强后有意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仍被要求股东人数为两人以上，这对公司上

市很不方便，因此一人公司可不再受此限制，一个“人”也可以发起设立、募集设立股份公司。

从长远看，一人公司不受限制地设立，分别经营数种不同的业务，避免某一产业失败而拖累其他

产业，该种做法有助于分散风险，增加市场主体活力，对其债权人亦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同

时，观察域外立法例，这与世界通行做法一致。 

（二）一人公司治理方面 

（1）《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继续维护公司独立意思。由于没有其他股东在内部的牵制，

一人公司股东之意思与公司之意思不易区分。现行《公司法》第 61 条规定，股东作出公司决定时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字后置备于公司。这一规定的立法意旨，在于尽力区隔股东人格

与公司人格，维护公司之独立意思。公司法修订保留此条款，并增加灵活性，即公司决定可选择

公章要件。该规则同时适用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一人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继续保留简易的组织机构。在公司法上，股东会是由全体

股东组成的一种议事、表决机构。一人公司只有一名股东，并无“议事、表决”之对象，所以依

《公司法》第 60、61 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单个股东行使相当于普通公司

股东会的职权包括制定公司章程，草案对此予以保留。但是，《公司法》虽规定一人公司不设股东

会，并不意味着否认公司权力机构职能的存在，而是认为公司权力机构职能本由公司的股东一人

行使，实无存在股东会这样一种形式上“权力机构”之必要。因为即使存在股东会，股东会只股

东一人，并持有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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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因果关系
〔60〕。但实践中该结果要件经常处于免证环节，对于不当行为是否给债权人造成严

重损害的问题，当事人一般没有争议，法官也默认既然债务无法履行并且争议已经诉诸法院，损

害当然是严重的。
〔61〕同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 号）对“财产

混同”标准有所强化，第二部分“（四）关于公司人格否认”下认为关于法人格否认“ 根本的判

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 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

且无法区分”。因此，法院在人格否认的认定中一般只关注行为要件，即通过《公司法》第 63 条

的文义解释以“财产混同”与否来判断一人公司人格独立与否。 

进一步，裁判中“财产混同”的实质标准又异化为“财务混同”的形式标准。法官过度倚重

符合会计准则的审计报表：未提供审计报告即可径直认定人格否认；即便提供了审计报告，亦可

能因报告存在瑕疵被判定为财务混同。于一人公司股东一方而言，这相当于削弱甚至排斥了其他

人格证据，实质剥夺股东证明其财产独立的权利。一人公司股东陷入“有罪推定”的怪圈，在实

践中遭遇了滑铁卢般的“难以自证清白”的窘境。司法审判中法院的做法大抵如此，这直接导致

一人公司人格否认率的大幅上升。 

基于以上原因，一人公司有限责任的制度功能已名存实亡，一人公司的制度优势亦难以充分

发挥，立法者于《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删除第 63 条，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但令人普遍

担忧的是，在一人公司内部无法提供有效制衡的情形下，解除《公司法》第 63 条确立的后门机制，

可能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第 63 条作为控制一人公司股东滥权的后门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

过对一人公司财务审计提出强制性要求；二是对一人公司财产独立要求举证责任倒置。于是，立

法者于《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中回归一人公司人格独立的自证清白规则。其实，这种顾虑

大可不必，一人公司的债权人保护的后门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可自然形成。理由有三。 

其一，法官对于人格否认一般规则已成熟运用。第 63 条删除后，一人公司将不会被区别对待，

与一般公司无异，一人公司的债权人保护方式亦将回归第 20 条第 3 款的公司人格否认一般规则。

相当数量的案件已表明，我国自 2005 年公司人格否认制实体法后，法院对处理人格否认案件的识

别能力与司法技巧已相当成熟，是否发生“人格混同”的行为要件并未停留在形式证据的审查上，

而会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实质性判断。
〔62〕 

其二，传统法律观念有利于债权人保护。“父债子还”“夫债妻还”“人死债不烂”等观念和制

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已存在上千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债务理念与法人有限责任制度、法人

                                                        
〔60〕 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川交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瑞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苏商终字第 0107 号）进一步将其阐述

为，包括表征要件（业务混同、人员混同、财务混同）加实质要件（财产混同）在内的行为要件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结果要件。 

〔61〕 黄辉：《中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实证研究》，载《法学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11 页。 

〔62〕 2013 年至 2022 年，全国法院共审理了 44 593 件涉及人格混同的民事案件，其中 高人民法院就审理了 406 件。另外，《全

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已完整阐释法人格否认构成及具体判断因素的多项表征要件，例如业务混同、财产混同、人员混同、

组织机构混同、住所混同等。可以说，一人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司法规制路径已相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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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保护制度始终格格不入（自然人个人破产制度推行艰难亦与此有关），司法裁判者亦受此观念

影响。但反向思考，在一人公司极易沦为股东的工具或躯壳的情况下，正是这种“欠债必还”的

债务理念对法官的主观影响，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债权人。 

其三，举证责任分配是裁判者自由心证的判断。如何平衡一人公司的公司独立人格、股东有

限责任与债权人利益保护，在实践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动态过程，个案的差异很大，并非一个法

定的标准能够解决问题。在举证问题上，也并非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模式，法官须依据

个案的具体事实，合理有效地分配举证责任。因此，如何有效地保护债权人利益，目前看来，只

可依托于法官的“自由心证”
〔63〕，当然，这也是司法实践中一个值得观察的新课题。 

四、结语 

现行《公司法》特别规范模式对一人公司设置诸多限制，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度使用

者的正当需求，另一方面又助长了投资者有意规避之势。立法者认为，继续强化一人公司特殊规

则已无实际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并非静态的形式立法，而应回归动态司法的实践理性。交易相

对人需要更加审慎地对待一人公司，裁判者需要更加专业地判断一人公司股东的法律责任。本轮

修法给予一人公司全新的立法模式，是理念的创新，理智的抉择，体现的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的哲学思辨，致力于解决事实与规范之间、法律安定性与裁判正确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法律适

用获得内部的一致性与外部的理性证立。
〔64〕可以预见，在新公司法的助力下，一人公司将会大量

出现，一人公司的发展规模和融资能力亦将得到提升。 

同时，在债权人保护问题上，《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本已回归现行《公司法》第 20

条的人格否认一般规则，进行个案动态审查；《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又重新设立一人公司

人格独立的特别义务，这使得一人公司的审查模式与普通公司有所差异。这背后的立法踌躇，可

能会导致“一人公司非公司”的实践效果，这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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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施鹏鹏：《刑事裁判中的自由心证——论中国刑事证明体系的变革》，载《政法论坛》2018 年第 4 期，第 16 页。 

〔64〕［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的不确定性与司法的理性》，冯威译，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 年第 2 期，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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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baseline is theoretical static, which revolves around the preservation and abandonment of 

corporate community theory. The second baseline is the practical dynamic, which focuses on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investors and creditors of one-member companies. Therefore, there 

are two lines of law revision, namely, adhering to the special normative mode of the current 

company law, legislating and regulating the substantive one-member company, or abandoning 


